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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作与教育渗透的结合

——英国庚款退赔方式形成述论

马陵合 钱芳华

〔〔摘要〕〕  20世纪 20年代前后，英国的在华教育面临种种窘境，其中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

重。英国商会等主张应获得来源稳定且有持续供给的教育资金，比较理想的筹资渠道就是通

过息金运作。此时正在进行英国庚款退赔的交涉，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在华

教育委员会推动了庚款用途的转向，庚款咨询委员会则促成了通过资本运作获取息金以用于

教育这一新模式的落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运用基金会模式，通过发行公债等资本运作方

式，保证了英国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方面的效益最大化，英国的庚款退赔方式由此呈现了资本

运用与教育渗透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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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金额最大、涉及国家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赔

款。随着国际舆论和形势的变化，1908年美国率先提出退还庚款，并将其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教育，

此后他国纷纷效仿。英国庚款的退赔由于争议大，交涉时间长，直到 1922 年才对外宣称将赔款用于

“有益于中英关系的事业”。英方出于在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赔款的使用主张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方

式，妄图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建立能长期供给资金的基金会模式，从而使其在华经济利益与在华教育

渗透得以兼顾。

在关于英国庚款的现有研究成果中，王树槐先生的《庚子赔款》① 一书对英国庚款退赔的动机、用

途、争议及使用情况作了概述，是研究英国庚子赔款较为权威的著作。学术界对于英国庚款的研究主要

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为中心，侧重于英国庚款影响的研究，如《抗战时期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② 《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民国时期西北教育之影响——以甘肃、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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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中心》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抗战前国民政府的铁路建设》等等；二是着重于英国庚款使用的

研究，如《英国庚子赔款退还及使用情况研究》① 《中英庚款用途争议研究（1923—1931）》以及《英

庚款退赔与粤汉铁路建设》等，对英国庚款的实际运作进行了梳理；三是英国庚款与教育方面的研究，

主要涉及留学生教育及对华教育的影响，如《中英庚款留学生研究》《中英庚款与民国时期的教育》等

等。目前学术界对中英庚款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侧重于英国庚款的运作及影响，对庚款退赔过程

的关注则不多，对英国在华教育委员会成立的相关研究亦甚少。本文依据英国外交部档案（FO档案）

和期刊文献，对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拓展英庚款退赔的研究。

一、20世纪初外国在华教育机构及其利益关联

19世纪初，一些传教士为了宣扬福音，在华设立了教会学校，传教特权于 1858年《天津条约》中

进一步得到明确：“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

护。”②有了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开设教会学校，他们不仅传授基督教知识，也教

授西学，还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教会学校的建立的真正目的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

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

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③ 然而资金短缺常常使这些学校陷入窘境，“英国

不像美国那样慷慨大方地对待中国传教会……英国政府并不倾向于支持传教士的在华活动”。④ 英政府

的漠视态度，使得美、日等国的在华教育优势很快凸显。

20世纪初，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了各项奖励游学章程，掀起留学日本

的热潮。至 20年代前后，留日人数依然很多，即使“在最近抵制日本之前，每年都有数百名中国人根

据两国政府的某种制度安排被派往日本。”⑤
而美国庚款的退赔拉开了近代中国留美热潮的大幕。1908年 5年 2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退还中

国部分庚款联合决议案，12 月 28 日，罗斯福签署了大总统令，除去实应赔偿之款外，其余部分赔款

“为表示友谊起见，由美国退还中国政府。”⑥ 经中美双方商定，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中国政府“于

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俾敝国在此四年中已有学生四百人在贵国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

必遣五十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款项退还赔款用毕为

止”。⑦ 1909年中方制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和

《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⑧，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等

机构，留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法国的一些组织机构则对留法求学起了重要的桥梁

作用，如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等，吸

引了中国大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据统计，在 1919—

①  王小伟：《英国庚子赔款退还及使用情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孟凡明：《中英庚款用途争

议研究（1923—1931）》，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田兴荣：《英庚款退赔与粤汉铁路建设》，硕士学

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05年；刘晓琴：《中英庚款留学生研究》，《南开学报》 2000年第 5期；郑刚：《中英庚款与

民国时期的教育》，《教育与经济》 2011年第3期。

②  杨松、邓力群辑，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96页。

③  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 历代教育制度考》 2，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080页。

④  迪莉亚·达文：《帝国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英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李天纲译，许美德、巴斯蒂等：《中外比

较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⑤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4，1920， FO 671/445.
⑥  魏尔特：《关税纪实》，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1936年，第865页。

⑦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1卷 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02—103页。

⑧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 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第120页。

⑨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表1　1918—1923年留美、留日学生数量比较表⑨

美国

日本

1918
229

3000

1919
261

2500

1920
395

1500

1921
387

2000

1922
403

2246

1923
426

1000

留学生数 年份

国别

 注：（1）留美学生人数指该年份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中

国留学生人数。（2） 留日学生人数指该年份在日本的中

国留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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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总人数达1900人之多。① 有报纸曾刊载：“中国学生二百人昨晚行抵巴黎，

尚有八百人不日将抵，后闻两年内来法留学者共有六千人之多。”② 到 1920年，“法国正以另一种方式吸

引源源不断的中国学生。法国政府邀请了 600名中国留学生赴法留学，并愿意承担他们的一切费用。”③ 
此外，“法国运输公司正为留学生提供优惠的价格，为了留学，这些学生多数已在中国的西方学校里学

习了数年。”④
可见，美方的在华教育占据了主导优势，法、日等国的后来居上更是让英国在中国留学教育领域

处于滞后的地位，1919 年的英国天津商会报告提到：“教育改革绝不是新鲜事……美国占据了领先地

位，作为榜样已为日本所效仿。美、日与欧洲他国相比在接触中国方面抢占了先机，使得他们一直在

获益”。⑤ 这些获益会触动英国哪些方面的利益呢？从英国外交部档案的往来信件中能发现些许端倪。

1908年刊登于《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指出：“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

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博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⑥ 对在华教育权

的争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教会学校及留学教育则是为了使中国学生在意识形态上

与留学国家保持一致，培养更多可服务于该国的精英人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指出，中国的留学教

育，70%掌握在美国人手中。⑦ 1920年的一份报告承认美国在华教育的优势得益于“美国代表团在教育

工作方面投入的力量，以及美国政府在赔款返还方面的行动”。⑧ 对华教育的渗透是一项长期事业，“欧

美各国无不视为‘国家重要投资’。其收效之宏，获利之大，诚非其他投资所可同日语也”。⑨
英方的漠视态度使其在华教育的影响力愈加式微。从鸦片战争至 19世纪末，英方以外债为契机，

攫取了诸多在华开矿、修筑铁路等特权，一些英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倡办的‘西学学堂’中扮演着顾问

和教师的双重角色”⑩，然而，“当中国开始寻找一种民族教育体系时，他们的政府却转向了日本、德国

和法国模式，而不是英国模式。” 从英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虽在学术领域取得显著地位，但与他国留

学生相比，“在中国的影响确实有限”。 此外，“英国传教会开办的学校都是小学和中学一级的，和得

到来自本土基金资助的十六所美国大学和学院相比，便不可避免地会给英国教育带来一个较低的形象和

较小的影响。”
各国对于在华教育的积极政策让英方备感压力，英国各界人士纷纷建议政府仿效美国，在庚款退赔

上做文章，并提出各种应对之策。早在1912年，埃文·斯派塞（Sir Evan Spicer） 就提议从庚款基金中

拿出约 40万英镑在华建立一所大学，但英国财政部认为倘若有 40万可用，英国的国内教育及其他诸多

方面对资金的需求则更为迫切，最终予以拒绝。各地商会也多次请将庚款用于在华教育，财政部认为

①  陈井安、郭丹、李后强主编：《四川海外移民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1页。

②  《中国留法学生人数》，《时报》 1919年12月12日，第1版。

③  The Problem of China， October 15，1920，FO 371/5326.
④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copy），December 30，1919， FO 671/445.
⑤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copy），December 30，1919， FO 671/445.
⑥  李楚材：《序》，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 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页。

⑦  Memorandum on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1.
⑧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4，1920， FO 671/445.
⑨  程湘帆：《中国教育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04页。

⑩  迪莉亚·达文：《帝国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英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李天纲译，许美德、巴斯蒂主编：《中外

比较教育史》，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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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史》，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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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December 23， 1937.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Question of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ugust 12，1919， FO 371/6631.
··166



“庚款实际上是纳税人税费的返还，在无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会挪作他用”。① 一战爆发后，英国为力

促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态度有所转变，“基于现阶段局势，若能证明退还庚款有益于英国政治及

外交之目标，且其他盟国同意并愿意采取类似行动，将不会提出异议”。② 英国政府在庚款问题上态度

的变化，使得庚款作为在华教育资金来源成为可能。

二、英国在华教育的财政困境与资本运作形式的孕育

英方在华教育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缺乏资金问题最为严峻。1917年英国商会的报告就指出：“英国

教会组织已（在华）建了约 60所学校，其中大部分都缺乏资金……英国传教士学校在人员和设备配置

方面都很欠缺。”③ 天津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 1902 年创办

的，赫立德为第一任总教习，曾受到英方的大力资助，1919年前后该校陷入财政困境，举步维艰。有

人担心该校会因为资金问题倒向美国，“除非获得来自英国的支持，否则学院很可能会被迫向美国寻求

帮助”。④ 如果不能筹集到资金，改善其处境，该校很可能接受“美以美会”⑤ 的提议，与他们联合办

学。⑥ 学校经费不足，并非个别现象，天津商会的报告就指出，战争和高汇率让很多教育机构都处于低

谷期，“齐鲁大学⑦ 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合作办校的美国方面有吞并整个机构的意图”。⑧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在华学校的经费问题，一开始，自愿募捐成为各方考虑的首选方式。商会认为只

要“财务基础工作有保证，对东方及中国感兴趣的制造商及公司将会提供帮助——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官

方的”。⑨ 自愿募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学校的经费问题。“香港大学主要由私人基金建立……

教会学校都是私营企业贡献的结果”。⑩ 商会在筹款集资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表率，“在上次英国商会会

议上，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集资）问题。尽管贸易严重萧条，他们还是筹集了 8万

英镑，各银行都认购了，但这笔资金不足以进行任何开拓性工作”，仅能援助部分遭遇严重危机的教

育机构和医疗特派团，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向英国政府寻求财政拨款成为另外一种途径。曼彻斯特商会曾为在华建立一所大学向英国政府申请

拨款，官方以“该计划的发起人似乎没有通过私人努力来寻找所需资金” 为由驳回了，其后商会虽多

次交涉，官方坚持认为申请政府的协助，必须是在私人企业尽其所能之后，“才能得到恰当的考虑”。 
英政府较为冷漠的态度使得商会等各方力量不得不考虑更为稳妥的方案。

通过征税筹集资金被认为更加公平合理。早在 1919年，天津英国商会就提出“增加税收，并在英

国的监管下用以促进中国教育。” 1921年的《英国在华教育政策》报告分析道，“香港政府每年对每

100美元资本征收 0. 04美元的费用。他们估计，如果对上海的注册公司征收类似的税率，每年可以增加

①  Education of Chinese on British Lines， June 23，1921，FO 371/6630.
②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Question of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ugust 12，1919， FO 371/6631.
③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Subject： British Education in China，April 14，1917，FO 671/445.
④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December 30，1919， FO 671/445.
⑤  “美以美会”系美国基督教卫斯理派部分教徒脱离卫斯理派而组成的独立教会，其于 1900年后在天津建立了以宗教为

中心的据点，并创办了学校。参见和平区人民政府编：《天津市和平区地名录》，天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1988
年，第206页。

⑥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FO 371/6630.
⑦  该校成立于 1902年 6月 12日，是北美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共同所建，名为山东新教大学（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09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17年迁至济南新址，名为齐鲁大

学。参见陈小卡编著：《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80—481页。

⑧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0.
⑨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4，1920， FO 371/5326.
⑩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 October 6，1921，FO 371/6631.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 October 6，1921，FO 371/6631.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Question of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ugust 12， 1919，FO 371/6631.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 October 6，1921， FO 371/6631.
  China Association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7，1920， FO 37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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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美元（1万英镑）的收入。”① 这种方式可将筹款分派到所有商业公司，倘若每年需要教育资本约10
万美元，即已缴资本达 2. 5亿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征税可能对未在中国注册的公司有所疏漏，无法做

到完全公平的覆盖，但能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周期性。朱尔典对此予以肯定，表示“如若在商会的

支持下将计划转交于他，他愿意全力协助，使这项计划获得正式的批准”。②
在华教育资金的筹集问题上，私人募捐、商会筹款只是杯水车薪，提议英政府拨款资助又被驳回，

征税也并未付诸实践。朱尔典曾坦言“该问题如此重要，须有一个更为确定和定期的来源”。③“确定和

定期的来源”筹资原则逐渐为各界人士认同，而“唯一明确的资金来源就是庚子赔款”。④ 服务在华教

育，被确立为英庚款退赔后的重要用途。 1921 年设立的在华教育委员会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⑤，在促动英方庚款用途转向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在华教育委员会与庚款用途转向

一战期间，由于中国参战，从 1917年起，各国庚子赔款都延缓支付五年。1922年延期期限将至，

支付赔款问题再次被提出。1921年，英方认为如若继续让中国支付赔款，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不

仅中国政府会辩解无钱支付，国内开明的意见也会反对……建议将赔偿用于一种恩典和明确的教育方

面，以减少不可避免的损失。”⑥ 英方的报纸及媒体也呼吁将庚款用于教育，“英国应采取措施，按照英

国的方式推行在华教育。”⑦ 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的艾略特爵士（Sir C.  Eliot）表示：“这是关乎我们在

中国影响力的首要问题”，他强烈主张“为了教育目的而免除庚子赔款的问题应该提交内阁讨论。”⑧ 英
国在华教育情况需要调查，在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也需要相应机构来主导，建立一个教育委员会的

问题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应该派专家委员会到中国实地考察并作出报告，这

似乎非常合理。”⑨
在华教育委员会⑩的成立过程中，商会起到了主导作用。1918年威尔顿先生曾建议“与中国商会、

工业公司和相关协会合作的一些方法，由英国商会安排，以建立和维持技术学校。” 1921年外交部的

文件明确建议：“通过英国的商会团体——英国在华商会代表英国的利益，并起草一份方案……将庚子

赔款立即用于中国的教育，以应对 1922年可能带来的压力。” 各地商会也通过信件或备忘录表达了敦

促制定一项“与美国和法国政府相一致” 计划的诉求。

英国外交部批准了设立委员会的提议，“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否与赔款问题相关联……建议成立由朱

尔典爵士担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来调研，该建议已被国务大臣批准。” 外交部认为委员会需留意如下

①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0.
②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4，1920，FO 671/445.
③  Tientsi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February 24，1920，FO 671/445.
④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October 6，1921， FO 371/6631.
⑤  王树槐先生的《庚子赔款》一书将其译为“中国教育委员会”，本文一方面为了区别于后来成立的中国教育委员会，

另一方面为了更能体现外国在华设立的机构的性质，采用“在华教育委员会”的译法。

⑥  Memorandum on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 February 3， 1921， FO 371/6631.
⑦  Education of Chinese on British Lines， June 23，1921，FO 371/6630.
⑧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FO 371/6630.
⑨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Question of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ugust 12，1919，FO 371/6631.
⑩  目前学术界关于在华教育委员会的研究甚少，在王树槐先生的《庚子赔款》一书中仅提到：“英外部特于一九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设立七人之中国教育委员会，由朱尔典任主席，以考虑此事。”（王树槐：《庚子赔款》，第 428页。）在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也仅检索到 1922年 5月的《大陆报》中有一篇题为《英国现正考虑庚款债务问题》的新闻报

道对此有所提及。参见《大陆报》（上海） 1922年 5月 12日，第 1版。该部分将以外交部档案文件为依据，试图还原

在华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经过。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0.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0.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February 3，1921， FO 371/6630.
  Education of Chinese on British Lines，June 23，1921， FO 37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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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要调查英国在华教育的概况；二要报告对政治和商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政府采取行动的

可能性；三要提出具体措施，尤其是对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提供建议。① 1921年 9月 12日，英国通过了

对委员会相关成员的正式任命。

1921年 10月 6日下午，在华教育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代表们各抒己见。汇丰银行经理阿迪斯认

为，减免庚款无疑会增加英国纳税人的负担，若要实现庚款向在华教育的顺利转向并让纳税人接受，需

“评估他国所取得的成果，并判断他们为中国学生教育所做的努力是否在政治或商业上产生了实效”。② 
斯科特认为：“若他国放弃大部分赔款，而英国政府却收取他国所不要求的赔款，在华英商可能会招致

抵触，并造成商业贸易的巨大损失。”③ 会议达成一致共识：“豁免赔偿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

免的。”④
1922年 6月 29日，在华教育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针对外交部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

正式的书面意见。报告作了四点陈述：

（a）如若没有大量公共资金，辅以商会和教会等私人团体筹集的钱款，则推进在华教育成效甚微。

（b） 唯一可用的公共资金似乎是庚子赔款，但是否减免赔款问题属于政治范畴，尚无法提供建

议。 
（c）推进中国教育的先决条件是充裕的资金，建议暂停审议我们提交的事项，直到英国政府决定是

否恢复原定于1922年12月1日开始的分期赔付。

（d）如若决定减免，应要求资金全部或部分用于促进英国或中国的汉语教育。⑤
在华教育委员会在庚款用于在华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其调查报告无疑促进了英政府态度的转

变。英国下议院议员曾质问“是否会将在华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各商会，特别是工业区的商会”⑥，

英政府答复道：“报告提交给各商会无任何用处，源于其并未包含在华教育计划细节或专门的建议。”⑦ 
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建议，庚款用于在华教育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此时，庚款退赔的用途虽尚未确定，但英国政府已放弃“不做他用”的立场，欲用于“有益于中英

关系的事业”。1922年 12月 22日，英国外相电告时任英国驻华代表克莱夫爵士（Robert Henry Clive）通

①  Education of Chinese on British Lines，June 23，1921， FO 371/6630.
②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October 6，1921，FO 371/6631.
③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October 6，1921，FO 371/6631.
④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October 6，1921，FO 371/6631.
⑤  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July 30，1922，FO 371/8009.
⑥  Written Answers （Commons） Of Friday，August 4， 1922， Fifth Series， vol. 157，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p. 1919.
⑦  Written Answers （Commons） Of Monday，December 11， 1922， Fifth Series， vol. 159，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p. 2409.

表2　在华教育委员会成员构成表

委员

朱尔典

威廉·克拉克

韦尔斯利

斯科特

霍尔

阿迪斯

安德森

罗斯（秘书）

英文名

J. Jordan
William Clark
V. Wellesley

R.P. Scott
S. Hoare， M.P.

C. Addis
F. Anderson

A. Rose

职务

英国驻北京公使（1906—1920）
海外贸易部代表

外交部代表

教育部代表

下院议员（对该问题感兴趣的议员代表）

汇丰银行经理（曾亲自研究这一问题多年）

英国商会及其他在华利益机构代表

英国驻华领事

资料来源：Committee on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Minute of Appointment，September 12，1921，FO 371/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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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国政府，英国将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服务于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唯须待国会通过。① 在华教育委

员会的调研报告与建议推动了英政府立场与态度的转变，使得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有了一线希望。庚款如

何用于中英互益的事业，教育部分的计划与细节该如何实施，这些问题亟须进一步推动与完善，即将设

立的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将主要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四、庚款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与资本运作的实施

1922年底，英方对外表明庚款退赔意愿之后，外交部打算设立一个庚款委员会，“朱尔典爵士一直

在考虑委员会的组成”②，档案中也多次出现“未来的主席”③ 一词。这个庚款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在朱

尔典的努力下，先行成立一个庚款咨询委员会（Proposal Constitu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

作为庚款委员会的筹备机构。

在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提议中，在华教育委员会的克拉克爵士、阿迪斯爵士以及安德森等人被认

为“理应加入新委员会。”④ 同时，朱尔典认为，商界及工业界应各有一名代表出任委员，可以由联合

商会和曼彻斯特商会提名商业代表，工业联合会提名工业代表。为了给中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朱尔典还

建议任命一位中方代表，英国议会也应当派代表出席。庚款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见下表3。

英国的在华教会势力希望庚款能够用于教会学校，意欲争取一个委员名额。肯尼斯·麦乐伦作为传

教士协会秘书，直接给外交部打电话，表达了这一意愿，“任命一位传教士代表，也许会有助于应对批

评”⑤，但外交部并不打算接受教会代表，“这种建议不必认真考虑”。⑥ 教会机构并未放弃对名额的争

取，认为这一请求“似乎是很合理的”。⑦ 外交部再次婉拒，“欢迎各教会提供援助，但目前无人提议吸

纳一名传教士代表作为委员会的成员。”⑧ 对于教会力量欲参与退赔庚款分配之事，中英双方都有反对

①  王树槐：《庚子赔款》，第428页。

②  Proposal Constitu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 April 26， 1923， FO 371/9178.
③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May 23，1923 ， FO 371/9178.
④  Proposal Constitu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 April 26， 1923， FO 371/9178.
⑤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May 23， 1923， FO 371/9178.
⑥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May 23， 1923， FO 371/9178.
⑦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7，1923， FO 371/9178.
⑧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26，1923， FO371/9178.

表3　庚款咨询委员会成员初步提议名单

委员

朱尔典

麦克尼尔 或
韦尔斯利

威廉·克拉克

费舍尔 或
迈克尔·萨德勒

安德森

阿迪斯

斯托克

待定

朱兆莘

待定

阿什顿-格瓦特金

英文名

J. Jordan
McNeill

or Wellesley
William Clark

M.P. Fisher
or Michael Sadler

Anderson
C. Addis

E. Stockton.MP

Chao‑Hsin Chu

Ashton‑Gwatkin

职务

主席

外交部代表

海外贸易部代表D.O.T
教育界代表

商会代表

金融界代表

商界代表

工业界代表

中方代表

议会代表

秘书

备注

由联合商会和曼彻斯特商会提名

由英国工业联合会提名（待定）

待定

 资料来源：Proposal Constitu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April 26，1923， FO 371/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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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庚款用于在华教育的重要前提是：“此计划应完全不含宗教性质”①，中国国内人

士也呼吁拒绝“洋大人钦赐的教育与文化”。② 教会最终改变了态度，并于 1925年申明“不欲请求赔款

分润其所设之学校”。③ 至此，教会退出了对庚款退赔经费的争取。

1924年 8月，牛津大学汉学家苏慧廉（Soothill）对庚款使用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的相关人员

能参与其中：“任命一名英国专员居住在中国……请中国政府任命一名中国专员。两名专员共同协作，

并由他们任命一个中英委员会。”④ 该建议在英国退还庚款议案的二读阶段被采纳，“首先，草案提出设

立一个法定咨询委员会，其次，退赔庚款的用途应为教育或其他目的。”⑤

筹备成立庚款咨询委员会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成员名单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一篇名为《为教育及

其他用途——英国庚子赔款法案是否只适用于学校？》的报道提到了部分原由：有的是被政府撤职，如

罗素等；有的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如菲利莫尔勋爵；而“查尔斯·阿迪斯爵士虽无意担任，碍于政府

官员的身份不得不服从安排”。⑥ 1925年 5月 26日，英国国会三读通过了关于庚款之决议案，并确定设

立咨询委员会：“为备外交大臣关于该款用途之顾问起见，应设一咨询委员会，计委员 11人，女委员至

少须有 1人，中国委员至少须有 2人。”⑦ 咨询委员会成立之初还有部分人事变动：“朱尔典爵士不幸于

1925年 9月逝世……阿斯特少校由于长期在国外，不得不辞去委员会的职务。沃特洛先生被任命为暹罗

公使，由孟塞先生继任。”⑧ 朱尔典逝世后的名额由中国人补充，庚款咨询委员会最终成员名单如表4。

①  《英人计划庚子赔款兴学事》，《申报》 1923年1月7日，第3版。

②  秦鉴：《狗化的教育》，《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第10—12页。

③  《伦敦教会董事关庚赔处分之议案》，《申报》 1925年5月10日，第11版。

④  The Boxer Indemnity， August 16， 1924， FO 371/10271.
⑤  China Indemnity （Application） Bill， March 3，1925， FO 371/10927.
⑥  “For Education and ‘Other Purpose’——Will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Bill Be Applied Solely to School？”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12，1925.
⑦  天津市档案馆：《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

⑧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together with other Documents respecting the China Indemnity， China No. 2，1926， Cmd.  
2766， vol. 8，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表4　庚款咨询委员会成员正式名单

委员

巴克斯顿

威灵顿

阿迪斯

安德逊（女）

克拉克

胡适

孟塞

倪丹

苏慧廉

丁文江

王景春

阿什顿-格瓦特金

英文名

Earl Buxton
Viscount Willingdon

Charles Addis
Dame Adelaide Anderson

William Clark

G.A.Mounsey
C.Needham
W.E.Soothill

F. Ashton‑Gwatkin.

简介

邮政总长 （1905—1910），贸易委员会主席 （1910—1914），南非总督 （1914—1920）
孟买总督（1918—1919），马德拉斯总督（1919—1924）

英格兰银行行长，香港上海银行伦敦委员会主席

英国内政部工厂首席女督察（1897—1921），曾协助上海市政委员会调查上海市童工问题

海外贸易部总审计长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与英语教授

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1908年起任曼彻斯特大学校长，曼彻斯特地区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由贸易委员会提名

为委员会成员

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地质调查局名誉主任

原京奉、京汉铁路局长，东省铁路公司理事

秘书

资料来源：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together with other Documents respecting the China Indemnity， China No.2，vol.8，1926， Cmd. 
2766，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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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款咨询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就中国庚款退赔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决定对

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形成调查报告，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威灵顿考察团。“该

调查团为实地调查起见，曾游历中国大埠，并征求各地官吏及熟悉情形之人之意见，而共同讨论各项问

题焉。”① 庚款咨询委员会极为重视收集各方意见，不仅包括各界专家学者的建议、学生之请愿②，还包

括报章的相关报道与评论。历经数月之调查与讨论，庚款咨询委员会形成了长达 200余页关于英国退赔

庚款的报告书，于1926年10月18日正式提交英国外交部，成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的重要基础。

报告书就庚款问题提出了详细完整的建议，认为教育作为中英两国互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

资金来源秉承“确定和定期的来源”这一原则，应采用以资本投资为主的使用形式：“依据咨询委员会

所订定的一般计划和目的，为基金的一部分的永久存续而进行投资。”③ 报告书强调须“谋基金投资之

久远”④，对于投资基金的占比问题也作了规定，“投资于某项生利事业之款项……不得少于所决定直接

分配于教育及其他事业款项平均之数目，俾使任何教育及其他事业，一经创办，即能继续进行于一九四

五年庚款偿清以后也。”⑤ 对盈利部分更直言“得有相当进款，继续维持所办教育事业”。⑥
《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报告书》对庚款用于在华教育各类细节的条陈，不仅显示了在华教育在中英两

国互利事业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对教育基金的投资及生利细节的要求更是前期对华教育资金来源问题

争议中达成的“确定和定期的来源”原则与精神的延续。考察团曾于 1926年 5月 25日在天津发表《英

国庚款问题宣言》：“建议在中国设立庚款董事会，管理英国庚款，董事会成立时，现有咨询委员会即解

散；董事会有权随时决定将庚款用于教育及其他方面，并办理永久基金之投资；每年年终董事会将年度

庚款收支作一报告送呈中英两国政府等。”⑦ 这一建议被采纳，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南京

成立，成为英庚款退赔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和美、日等国的庚款退赔形式相比，资本运作方式成为英国庚款退赔的鲜明特色，“就退款后的效

用而言，则为所有赔款中之最佳者”。⑧ 直到 1943年《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取消英国庚子赔款，管理

中英庚款董事会即于1945年改为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在中国的文教事业方面依然发挥着作用。⑨

（责任编辑：许丽梅）

①  《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报告书》，《铁路协会会报》第187期，第2页。

②  “一九二五年剑桥大学毕业生呈外交部，请将该款用于教育或医药事业。同时，并有牛津大学毕业生四百余人，联合

该校副校长、职员及各科主任二十三人、教授三十三人，又研究生等同呈外交部作同样之请求。”《英庚款咨询委员会

报告书》，第15页。

③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together with other Documents respecting the China Indemnity， China No. 2，1926， Cmd.  
2766， vol. 8，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④  《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报告书》，第5页。

⑤  《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报告书》，第10页。

⑥  《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报告书》，第28页。

⑦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⑧  王树槐：《庚子赔款》，第426页。

⑨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鼓楼文史》第5辑，南京：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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